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108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紀錄：王茹玫 

一、 會議時間：108年 12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二、 會議地點：本局第八大隊東山分隊 3樓會議室 

三、 主席：林主任秘書瑞章 

四、 出(列)席人員：詳如會議簽到表                   

五、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提案

單位 
決 議 事 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提案一：建議於大甲分隊 2樓加裝監視器。 

第
五
大
隊
組
長
陳
淨
怡 

108年第 1次會議(108.06.26)： 

第五大隊大甲分隊2樓女性寢室外的

女性專屬浴廁無架設監視器，建請加

裝監視設備以提供友善安全環境，請
秘書室進行會勘作業。 

秘
書
室 

鑑於本局每

年均編列辦
公費，供各

單位自行運

用，故本案
已請大甲分

隊自行以辦

公費裝設。 

解
除
列
管 



提案

單位 
決 議 事 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提案二：建議於第三救災救護大隊購置女性專屬烘乾衣機。 

第
三
大
隊
隊
員
廖
國
昌 

108年第 1次會議(108.06.26)： 

此建議為針對無法規劃女性曬衣場之

老舊廳舍(如第三大隊)，建請購置女

性專屬具有烘乾功能之洗衣機。目前

第三大隊與國光分隊各有一台搶救科

購置的洗烘衣機，但目前有一台改專

用於洗消防衣物，爰仍有購置女性專

用烘乾衣機之需求，請秘書室參採。 

秘
書
室 

建 議 各 大

(分)隊以辦
公費逕行購

置萬元以下

小容量女性

專屬洗衣機

及烘乾機，

經詢第三大
隊已購買女

性專用洗衣

機 及 烘 乾
機，建議解

除列管。 

解
除
列
管 

提案三：建議於中港分隊購置除濕機或抽風扇。 

中
港
分
隊
隊
員
李
鈺
婷 

108年第1次會議(108.06.26)： 

中港分隊刻正進行廳舍改善工程，四

樓原規劃之曬衣空間已取消建置。而
目前中港分隊女性曬衣空間仍設置於

浴室外，請秘書室於不變更工程設計

與不影響經費之下，規劃提供曬衣空
間；如規劃上窒礙難行，則請協助增

購相關必要設施。 

秘
書
室 

經詢中港分

隊已自行規

劃女性專用
室內曬衣空

間。 

解
除
列
管 



提案四：建議於信義分隊購置女性專用洗衣機。 

信
義
分
隊
隊
員
陳
郡
瑜 

108年第1次會議(108.06.26)： 
目前信義分隊女性洗衣機與男性共

用，造成女性隊員生活上的不便，請

秘書室依相關預算項目，錄案辦理。 

秘
書
室 

建 議 各 大
(分)隊以辦

公費逕行購

置萬元以下
小容量女性

專屬洗衣機

及烘乾機，
經詢信義分

隊已購買洗

衣機及烘衣
機。 

解
除
列
管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建請於局本部 5 樓女性廁所改置坐式馬桶 1 座，俾提升局本

部女性同仁如廁之方便。 

說明： 

(一) 目前局本部每一層樓均設有女廁，惟僅 1樓設置坐式馬桶 1座(無

障礙廁所)，其餘樓層尚未設置坐式馬桶。 

(二)  局本部4樓預防科、人事室及5樓指揮中心女性同仁計38名，考量

女性同仁常因生理因素(受傷、生理期或懷孕等)，導致使用傳統

蹲式馬桶甚感不便。如懷孕同仁因生理結構改變，對於稍微蹲坐

之類動作已感困難，而傳統蹲式馬桶又要求使用者必須全蹲，因

而影響如廁方便，實有設置坐式馬桶需求。 

決議：照案通過，請秘書室儘速協助改善。 

 



提案二：建請於局本部露天停機車處增設人體自動感應式燈具，以提

昇局本部同仁傍晚後下班之安全。 

說明： 

(一) 目前局本部後門設有自動感應燈，照明範圍以後門門口及部分棚

架機車停車位為限，尚不及露天停機車處(鄰近永平路)。 

(二)  年關將近，本局業務繁忙，局本部各科室中心同仁常須加班、值

勤，且秋冬之際，下午5時後即日落，下班後常摸黑步行至停車處

牽車，易增意外。又燈光照明不足，倘有宵小隱藏暗處，因發覺

不易，恐有安全疑慮。 

決議：照案通過，請秘書室儘速協助改善。 

 

提案三：有關修正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8年 8月 9日府授社婦字第 1080183656 號函辦理。 

(二) 本府修正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8-111年），爰本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

置要點配合修正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作業

要點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設

置要點 

修正名稱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以

下簡稱本局)依據臺中

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

化實施計畫，特設置性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本局)依據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肆、推動階段與具體措施之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特設置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修正依據及名稱 



別平等專案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並訂定

本要點。 

(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第四條 小組會議及運

作： 

（一）本小組每半年至

少開會一次，上半年會

議得於 2月前召開完

竣，下半年會議得於7

月前召開完竣，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

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

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之。 

（二）本小組之決議應

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

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

可否意見同數時，由主

席決定。 

(三) 性別平等專案小

組會議討論事項應含

性別主流化六大工具

執行情形及其他相關

性別平等促進事宜。 

(四) 辦理性別主流化

六大工具相關案件，會

議紀錄應循序提報性

別主流化工具推動組

會議、會前協商會議、

委員定期會報告。 

第四條 小組會議： 

本小組原則上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

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

不能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小組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

委員可否意見同數時，由主席決定。另

必要時得召開會前協商會議，由召集人

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邀集相關委員

開會協商。 

修正會議期程、修正

部分文字及格式，新

增第三項、第四項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有關修正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8-111年）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08年 8月 9日府授社婦字第 1080183656 號函辦理。 



(二) 本府修正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8-111年），爰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08-111年）配合修正如下：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陸、具體作法 

一、成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依「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性別

平等專案小組作業要點」組

成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陸、具體作法 

一、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依「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性別

平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組

成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修正名稱 

決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 

 

提案五：有關 109 年度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及 CEDAW 教育訓練案，

請審議。 

說明： 

(一) 機關規劃辦理年度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及 CEDAW 教育訓練，

應邀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委員針對機關業務性質，提供辦理課

程之建議，並於設計相關研習課程時，確實結合性別與機關主管

業務，課程採多元形式辦理（如工作坊、電影賞析、交流會等），

且應包含各機關業務相關之實際案例討論，提供學習回饋方式，

以提升人員性別敏感度。 

(二) 委員針對 109年度課程建議提供電影賞析，如印度性別平權的電

影。 

決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 

 

 



七、 臨時動議： 

提案 

單位 
討論事項 決議 

提案一：大隊及分隊宿舍整建可規劃納入女性晒衣場。 

林瑞章主任
秘書 

說明： 

大隊及分隊廳舍整建可規劃納入女性晒衣
場，建請將此納入秘書室的績效評比。 

請秘書室協

助規劃辦理。 

八、散會：14時 33分。 


